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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十二屆第十三次理事暨第十一次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4 日上午 10 時 30 分（10：00 開始報到） 

二、 地點：忠泰集團總部九樓會議室(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178 號 9 樓) 

三、 主席：洪調進理事長                   紀錄：呂佩珊組長  

四、 出席人員：第 12屆理事出席 19 人，監事 7 人，總計 26 人，出席率

56.5%，詳見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感謝大家撥冗出席。從八月份的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至

九月份的短道競速滑冰夏季錦標賽都順利辦理完成，感謝

所有理監事、裁判、教練、選手以及家長的支持。除了賽

事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可以改進的地方，請各位理監事

不吝指教。大家本應團結一心，但籌辦賽事過程中卻發生

不願意參與的人員煽動冰場其他人士杯葛賽事，不要協助

賽事擔任技術/工作人員，甚至散播不實謠言，以不實言論

向體育署以及立法委員陳情的情形，傷害滑冰形象。希望

大家能夠屏除私心，為選手努力，和協會與選手站在一樣

的立場上，一起為滑冰努力，協會一直秉持公正公開的作

法，教育部常務次長暨代理署長林騰蛟先生也肯定本次花

式滑冰的賽事，認為本會在疫情期間還能夠舉辦像國際賽

一樣的賽事，實屬難得，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滑冰協會。 

六、 報告事項： 

（一） 本會第十二屆第 12 次理事會議暨第 10 次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附件 1，p1-8）。 

（二） 本會 109年度 5月至 8月會務報告。 

國內活動： 

1、 8 月 2-3 日於台北小巨蛋冰上樂園舉辦之 109

學年度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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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2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預定於本（109）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召開。 

3、 預定於 11 月 9-11日 舉辦短道競速滑冰裁判

講習會。 

國際活動： 

1、 花式滑冰 

1) 2020/21 賽季 ISU花式滑冰青年大獎賽全

數取消。 

2) 2020/21 賽季 ISU花式滑冰大獎賽改為國

內賽形式，並且沒有任何世界排名積分。 

3) 2020 年花式滑冰亞錦賽原訂於 9 月 9-13

日假中國北京舉辦，目前確定延期至 2021

年，時間未定。 

2、 大道競速滑冰 

2020/21 賽季 ISU大道競速滑冰前四站取消。 

3、 短道競速滑冰 

1) 2020/21 賽季 ISU短道競速滑冰前兩站取

消。 

2) 2020 年亞洲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確定延

期至 2021 年，時間地點未定。 

（三） 其他： 

1、 會計組康雅雯小姐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繼續服務，感

謝康小姐在會期間的貢獻，相關業務由新聘曹玉玲小

姐到會負責，請各位理監事繼續給予本會新進人員支

持與指導。 

2、 出納組由新聘蔡秀敏小姐到會服務，請各位理監事繼

續給予本會新進人員支持與指導。 

3、 訓練組由新聘汪念萱小姐到會服務，請各位理監事繼

續給予本會新進人員支持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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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提案討論： 

（一） 案由一： 本會 109年度 1-6月財務決算書（表）、資產負債表、現金

出納表、基金收支表及財產目錄（附件 2-6，p.9-22），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人民團體法及國民體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二：本會 109年度會員名單（附件 7，23-59），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人民團體法及國民體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2. 此名單為本年度召開會員大會之合格會員名單。 

3.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 5條，個人會員人

數達三百人以上者，始得依章程規定，分區選出代表其個人

會員之個人會員代表，與團體會員代表合開會員代表大會，

以行使會員權利。 

鄧年益理事：台中市滑冰委員會也想要參加團體會員，因之前要求一

定要有社團組織立案證明才能參加，但我們附屬於台中市體

育委員會之下的組織，無法提出團體立案證明，是否可以修

正這個部分。 

秘書長：協會會輔導台中滑冰委員會如何完備程序，因為組織章程為

依據國體法與特定體育團體管理辦法修訂而成，協會也會再

進一步了解。 

決  議： 

1. 會員名單照案通過。 

2. 維持一人一權（不採用會員分區代表）：全數通過。 

（三） 案由三：本會理、監事喪失資格遞補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條辦理。 

2. 依據去（107）年 5月 26日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理事會議提



4 

 

案二紀錄，個人理事候補第一順位為林玉美小姐；選手理事

正式候補順位依序為楊舜帆先生與劉中達先生。監事候補順

位依序為盧珮儀小姐與黃秉鴻先生。 

決  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四：有關修正本會「組織章程」（附件 8，p.60-67），提請討論。 

說  明： 

1、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9（p.68-82）。 

2、 本案通過後送會員大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五） 案由五： 修正本會「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附件 10，p.83），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本（109）年 6月 2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17632號函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六） 案由六： 修正本會組織架構、人員工作職掌表與待遇薪資一覽表（附

件 11-13，p.84-88），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人民團體法與國民體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2. 本案通過後送會員大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八、 臨時動議： 

（一） 提案人：協會行政組 

案由：今日會議已議決理事之後補，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於

理事中補選常務理事 1名。 

說明： 

1. 第十二屆理事中，在今年會員會費繳費日期截止後，幾經催

繳通告無效，依據本會章程第十條「會員繳內會費者，不得

享有會員權利，如一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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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出缺時，

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3. 補選舉常務理事為一人，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條

辦理，係採用無記名單記法填寫被選人姓名。 

決議： 

1. 照案通過並進行補選。 

2. 許天送理事獲得 17票，廢票 1票。由許理事擔任常務理事乙

職。 

（二） 提案人：協會行政組 

案由：今日會議已議決監事之後補，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四條，於

監事中補選常務監事 1名。 

說明： 

1. 第十二屆理事中，在今年會員會費繳費日期截止後，幾經催繳通

告無效，依據本會章程第十條「會員繳內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

權利，如一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2. 補選舉常務監事為一人，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條辦

理，係採用無記名單記法填寫被選人姓名。 

決議： 

1. 照案通過並進行補選。 

2. 盧珮儀監事獲得 6票，陳國文監事獲得 1票。由盧監事擔任

常務監事乙職。 

（三） 提案人：洪明堂副理事長 

案由：擬辭退紀律委員會召集人乙職。 

決議：理事長慰留，本案未通過。 

 

九、 散會：12時 10分。 
















